
峨眉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食品药品抽检项目）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有效防控食品安全风险、实现科学监管，根据2019年度食品药品抽检任务实际需要，我局上报食品药品抽检项目预算经费50万元。

2019年年初，经峨眉山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峨眉山市财政局下达峨眉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抽检项目经费50万元，用于辖区内食品、药品抽检工作。

申报及批复均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二）项目绩效目标

该项目计划用于食品、药品抽检工作，计划全年完成抽检抽检食品任务600个批次，其中食用农产品280批次，药品抽检100批次。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该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支付食品药品抽样检验相关费用，实际使用与项目申报内容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

该项目资金列入峨眉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预算， 并于2019年初下达到单位，到位及时，实际到位资金与计划一致，到位率100%。

2．资金使用

该项目经费主要用于支付食品抽样检验费、抽检项目政府采购专家评审费、以及购买食品抽检留样设备等，支付依据合规合法。其中药品抽检相关费用全部由上级部门支付。

本项目实际使用43.5448万元，财政收回6.4552万元，资金支付低与预算，实际使用率87.09%。资金结余的主要原因是在“四川政府采购网”公开招标连续流标3次，经峨眉山市财监局同意，我局进行了自行采购，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压缩了抽检成本，节省了部分资金。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根据《会计法》、《预算法》及《政府会计制度》等要求，我单位对该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按项目分类进行专门核算。对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该项目严格执行了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该项目由分管食品安全的副局长张云刚、分管药品安全的总经济师苟满枝两位同志负责具体实施，由局机关党委负责监督。所有抽检项目均按照政府采购招投标相关规定执行，项目合同、验收报告等资料收集齐全并全部及时归档。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全年完成食品抽检620个批次，其中食用农产品抽检300个批次，不合格30个批次；药品抽检100个批次,不合格1批次。及时超额完成了目标任务。

（二）项目效益

紧紧围绕群众关心的问题，按照“四个最严”标准，推动落实“四有两责”，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及时对不合格产品进行风险研判和控制，并进行严厉查处，有效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四、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无。

（二）相关建议

  无。

                                峨眉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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